采购需求
1、项目概况：

本项目只接受燃煤发电厂、垃圾焚烧发电厂、水泥窑三类之一的主体协同焚烧方式进行污泥处置，具备处置一般固废或市政污泥的环评批复，具备实际处置量不低于每年13万吨（每日356吨）60%含水率以下污泥处置的能力。

投标文件中须提供以下证明材料，未提供视为无效投标：1、投标人的营业执照；2、掺烧设施水印照片；3、能证明投标人或其子公司为燃煤发电厂、垃圾焚烧发电厂、水泥窑三类之一主体的环评批复进行佐证；4、提供的环评批复能证明实际处置污泥量不低于每年13万吨；5、提供为采购人专门预留不少于13万吨污泥处置能力的承诺函。

本项目污泥主要来源于南昌市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目、城东污水处理厂（青山湖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城北污水处理厂（红谷滩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产出60%以下含水率污泥，日均产量约356吨。

2、项目实施要求：

2.1投标人必须遵守国家和地方各项法律和法规，执行国家相关技术政策及标准，完成招标文件约定的各项任务，确保污泥处理处置工作正常开展。

2.2现场人员派驻要求：投标人具有专业的服务团队，拟投入本项目服务团队人员不少于8人，其中至少有一名项目负责人（如为联合体，须提供各联合体联系人1名），并向采购人报备服务团队成员名单及人员资料。负责人与联系人互为AB岗，确保其具备充分的资源和能力协调、调度、负责本项目。

2.3投标人必须承担与自身角色相适宜的社会责任和应急责任，做好污泥处理设施的安全保障工作，确保生产场地内及周边社会稳定，在汛期配合政府方做好必要的防洪排涝工作，为所服务区域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应依法纳税并交纳在委托运营期间的各种规费，承担在委托运营期间因劳资或经济纠纷发生的经济责任，依法维护国有财产、企业利益和职工福利的合法权益。

2.4投标人随时准备接受各级政府方相关监管部门的抽查和检查。

2.5投标人须遵守政府方制定的履约评价制度及相应奖励和惩罚机制。届时采购人将根据履约评价制度对中标人履行协议有关约定的情况进行履约评价，并根据结果进行相应奖惩。

3、服务需求：
3.1投标人对市政污泥的运输、存放、掺烧处置及处置后产物的去向等全过程应符合国家、行业相关技术标准，已完成本项目的处置场地建设、设施设备安装工作，已取得相关环保手续，并已完成污泥运输及处置全过程的其他协调和报备手续，能够确保污泥处置工作顺利进行；污泥的运输、存放、掺烧处置及处置后产物处理等过程中产生的环保、安全等各种问题由投标人承担。

3.2投标人自身或其子公司/分公司为污泥最终处置单位，有固定的处置场所及处置设施，污泥处置工艺仅限于燃煤电厂、垃圾焚烧发电厂、水泥窑协同焚烧方式其中一种，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转包处置采购人提供的污泥。提供被批复单位为投标人自身或其子公司/分公司的环评批复。

结合本项目近年的运行情况和污泥产生量，为保障污泥处置顺畅，满足污泥实际需求处置，作如下要求：

3.2.1根据发电企业实际情况，若投标人为电厂（燃煤电厂、垃圾焚烧发电厂），则须提供1-2家电厂；

3.2.2根据水泥行业实际情况，若投标人为水泥生产企业，则须有至少有8条具备处置一般固废或污泥的水泥生产线，且不可同时检修/停产。投标文件中须提供8条生产线的环评批复进行佐证，能体现生产线条数的，按环评批复上数量为准；如环评批复上不能体现数量的，视为一条生产线，未提供视为投标无效。
3.3服务期内，投标人须自行到污泥产出地（青山湖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红谷滩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及南昌市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目）将污泥运输至处置场地，且须保证污泥运输及时、完全，保障污泥不落地；污泥运输车辆须适应污泥产出地环境、符合现场装载条件，各污泥产出地的车辆为固定专用车辆，各污泥产出地之间的车辆不能混用，由投标人自备或委托运输单位专责运输，并承担相应的污泥运输费用，污泥运输车辆所需运泥资质及证件由投标人或其委托人自行解决。

3.4投标人应设置污泥应急处置点，所设置的污泥应急处置点须经采购人同意，应急处置点污泥处置工艺仅限于燃煤电厂、垃圾焚烧发电厂、水泥窑等协同焚烧方式其中一种，其资质、计量、存储、处置、监控等要求与投标人污泥处置点一致，不得随意设置、变更或启用应急处置点。

3.5投标人应按要求向采购人报告污泥运输准备情况，并已安装好车辆定位系统及实时监控行驶状况及货仓状态的视频监控系统，可将信号实时分享至采购人。所有运输车辆定位系统须处于同一平台；实时视频监控系统可实现视频监控云存储、实时查看及回放运输状态、回放不少于3个月等功能；车辆定位系统及视频监控系统运行前须经采购人批准，所有功能采购人均具有权限查看、查询。项目运营过程中采购人对车辆定位系统及视频监控提出的设置和修改意见，投标人须接受和满足。

3.6投标人应及时维护和保养计量衡器（电子地磅、自动称重系统）、车辆定位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含运输车辆、处置场地）等设施设备，以确保采购人的监督工作顺利开展。

3.7项目实施前，投标人应充分踏勘污泥产出场地、并考虑污泥车间尺寸，择优选择最佳车型，要求污泥不落地（如有需要，投标人需自备各种形式的装车工具）。投标人应在项目实施前与采购人固定污泥运输线路，并已完成好沿途的污泥运输相关许可及资质备案等手续。

3.8项目实施过程中，中标人须严格执行污泥转运联单制度，做好污泥台账管理，并如实记录污泥处置情况；中标人须服从采购人调度，采购人有权随时调阅数据、视频、查看记录、台账，进行现场检查，若发现中标人未安全、及时、合法处置污泥，或未按真实情况、监管要求提供材料或服务的，采购人有权取消服务合同，并且按照相关法规追究中标人的责任。

3.9要加强对装卸人员、司机的安全教育，保证在污水处理厂的安全作业，安全行驶，遵守污水处理厂对外来人员的规定。

3.10考虑到协同焚烧的投标人遇有检修期，其项目单位及备用处置单位总污泥处置能力实际不少于每日356吨60%含水率以下污泥处置的能力，以满足采购人正常污泥处置需求。投标人须编制应急处置方案及措施；处置方案须编入投标文件并提交采购人备案，内容至少包括：

（1）检修期时长、污泥应急处置措施、配合采购人监管工作的措施等；

（2）污泥应急处置措施中包含但不限于符合环保资质的应急存储空间、环保措施、处置措施等；

（3）各类电厂或水泥生产企业的资质、设施设备、场地、环保措施、监管等要求均须符合本项目招标要求；

（4）特殊情况下超出预估数量时的污泥处理处置预案。

3.11投标人须及时、完全处置污泥，不得无故拒收、堆放污泥，若确因检修等原因需减量运行或停止运行，须提前7个工作日书面报告采购人，同时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方案及措施，不得影响采购人正常污泥处置需求。若发现中标人因减量运行或停止运行等原因影响采购人正常污泥处置需求5个自然日及以上，采购人有权代为处置污泥，污泥处置费用由投标人承担，同时采购人有权对投标人追究违约责任。
